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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I、結構性存款產品II、結構性存
款產品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V（按單獨基準計算）均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

由於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根據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V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均由同
一間銀行於12個月期間內提供，且性質相近，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
就計算相關百分比率而言，(i)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I；及
(ii)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V於贖回前將分別匯總計算。由
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匯總基準）超過5%但少
於25%，該等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
的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鑒於結構性存款產品的保本性質，本公司誤認為認購事項不構成上市規則第十
四章所界定的交易，故本公司由於無心之失而未及時公佈認購事項。

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

於2025年1月3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訂立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據此，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同意向中國光大銀行認購人民
幣45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已於2025年3月3日全部
贖回。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的主要條款載列於下表。

(1) 認購日期： 2025年1月3日

(2) 產品名稱： 結構性存款

(3) 訂約方： (i) 中國光大銀行

(ii)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

(4)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產品

(5) 產品風險水平（銀行內部風險評級）：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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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45百萬元

(7) 投資期： 59天

(8) 估值日期： 2025年1月3日

(9) 到期日： 2025年3月3日

(10) 預期年化回報率： 每年介乎1.00%至2.27%

(11) 產品投資範圍： 該存款的利息與外匯衍生工具、利
率衍生工具及貴金屬指數掛鈎。

(12) 終止及贖回：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無權提前終止
或贖回。

(13) 贖回情況： 於2025年3月3日全部贖回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

於2025年1月6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訂立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據此，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同意向中國光大銀行認購人
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I。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I已於2025年2月17日
全部贖回。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的主要條款載列於下表。

(1) 認購日期： 2025年1月6日

(2) 產品名稱： 結構性存款

(3) 訂約方： (i) 中國光大銀行

(ii)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

(4)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產品

(5) 產品風險水平（銀行內部風險評級）： 低

(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50百萬元

(7) 投資期： 42天

(8) 估值日期： 2025年1月6日

(9) 到期日： 202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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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期年化回報率： 每年介乎1.00%至2.25%

(11) 產品投資範圍： 該存款的利息與外匯衍生工具、利
率衍生工具及貴金屬指數掛鈎。

(12) 終止及贖回：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無權提前終止
或贖回。

(13) 贖回情況： 於2025年2月17日全部贖回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I

於2025年2月17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訂
立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I，據此，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同意向中國光大銀行認購
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II。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I的主要條款載列於下表。

(1) 認購日期： 2025年2月17日

(2) 產品名稱： 結構性存款

(3) 訂約方： (i) 中國光大銀行

(ii)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

(4)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產品

(5) 產品風險水平（銀行內部風險評級）： 低

(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50百萬元

(7) 投資期： 38天

(8) 估值日期： 2025年2月17日

(9) 到期日： 2025年3月27日

(10) 預期年化回報率： 每年介乎1.00%至2.11%

(11) 產品投資範圍： 該存款的利息與外匯衍生工具、利
率衍生工具及貴金屬指數掛鈎。

(12) 終止及贖回：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無權提前終止
或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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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V

於2025年3月5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訂立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V，據此，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同意向中國光大銀行認購人
民幣3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V。

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V的主要條款載列於下表。

(1) 認購日期： 2025年3月5日

(2) 產品名稱： 結構性存款

(3) 訂約方： (i) 中國光大銀行

(ii)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

(4)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產品

(5) 產品風險水平（銀行內部風險評級）： 低

(6) 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30百萬元

(7) 投資期： 22天

(8) 估值日期： 2025年3月5日

(9) 到期日： 2025年3月27日

(10) 預期年化回報率： 每年介乎1.00%至2.05%

(11) 產品投資範圍： 該存款的利息與外匯衍生工具、利
率衍生工具及貴金屬指數掛鈎。

(12) 終止及贖回：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無權提前終止
或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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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代價的基準

董事確認，認購事項的代價及條款乃由本公司與中國光大銀行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認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認購的中國光大銀行提供的結構性存款產品具保本性質，本公司利用認購
事項實現本集團閒置資金的優化增值。鑒於(i)結構性存款產品為保本產品，涉及
的風險低，符合本集團的審慎投資原則；(ii)與中國商業銀行一般提供的存款利率
相比，結構性存款產品的預期年化回報率較具競爭力；及(iii)結構性存款產品的
資金來源於本集團的內部財務資源（閒置資金），期限較短，不會影響本集團的經
營流動性或業務擴張計劃，本集團決定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以提高其閒置資金的
利用率，為本集團創造更好的回報。本公司已執行充分及適當的內部控制程序，
確保認購事項嚴格遵守本集團的資金管理制度，在確保資金安全的前提下，有效
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並且本著維護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原則進行該等投資。

鑒於上述種種，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認購事項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
行，當中所載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此外，本公司並無就認購事項動用任何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訂約方資料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2020年12月23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中國燕窩
產品市場的領先品牌，致力於研發、生產和銷售優質的現代燕窩產品。本公司主
要從事研發、生產及商業化燕窩產品。

有關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的資料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為一家於2023年10月26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主要從事研發及生產燕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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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光大銀行的資料

中國光大銀行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
港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6818），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601818）。中國光大銀行主要從事提供銀行及相關金融服務。

截至本公告日期及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中國光大
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
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I、結構性存款產品II、結構性存款
產品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V（按單獨基準計算）均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根據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結
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V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均由同一間
銀行於12個月期間內提供，且性質相近，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就計算
相關百分比率而言，(i)認購的結構性存款產品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I；及(ii)認購的
結構性存款產品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V於贖回前將分別匯總計算。由於根據上市
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匯總基準）超過5%但少於25%，該等
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公告規定，但
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鑒於結構性存款產品的保本性質，本公司誤認為認購事項不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
章所界定的交易，故本公司由於無心之失而未及時公佈認購事項。

補救措施

本公司謹此強調，延遲公佈認購事項屬無心之失，並非有意為之。為防止日後再
次發生類似事件，本公司已立即實施以下補救措施：

(i) 本公司一直完善其匯報制度，規定本集團財務部門提前向本集團管理層報告
任何擬議的認購事項，並且僅於財務部門已評估上市規則的涵義及本公司已
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之後，方能認購該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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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一直完善本集團相關部門之間，包括財務團隊、法律團隊、董事會辦
公室之間就須予公佈交易進行的溝通、協調及匯報安排；

(iii) 本公司應在進行可能的須予公佈交易前或在考慮須予公佈交易（包括任何未
來認購或出售金融產品）時，於適當及必要時諮詢財務顧問、法律顧問及╱
或其他專業顧問；及

(iv) 本公司將每年討論及審閱其內部監控及合規系統，以識別任何弱點，並考慮
採取進一步的補救措施來解決該等弱點。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遵守其認購任何金融產品的管理程序，並及時作出適當
披露，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

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光大銀行」 指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交所
上市（股份代號：6818），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股份代號：601818）

「本公司」或「本集團」 指 廈門燕之屋燕窩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前稱為廈門燕之
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20年12月23
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交
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燕窩」 指 金絲燕用唾液築成的巢。燕窩在中國文化中備受推
崇，400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美食中的著名美食。它
以其營養成分而聞名，其中包括唾液酸、氨基酸、
膠原蛋白、糖蛋白、抗氧化劑、鈣、鉀、鐵、鎂和
激素。傳統中醫認為燕窩具有多種健康益處，例如
促進整體健康、增強免疫系統、增強注意力和集中
力、增加能量和提高新陳代謝以及調節循環。權威
機構進行的現代科學研究進一步驗證了燕窩產品的
健康益處

「全球發售」 指 具有招股章程賦予該詞的涵義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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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
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1月30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20元的普通
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認購事項」 指 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I、結構性存款產品II、結構性
存款產品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V

「結構性存款產品」 指 結構性存款產品I、結構性存款產品II、結構性存款
產品III及結構性存款產品IV

「結構性存款產品
 協議I」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於2025年1月3
日訂立的關於認購人民幣45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
品I的協議

「結構性存款產品
 協議II」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於2025年1月6
日訂立的關於認購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
品II的協議

「結構性存款產品
 協議III」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於2025年2月
17日訂立的關於認購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產品III的協議

「結構性存款產品
 協議IV」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與中國光大銀行於2025年3月5
日訂立的關於認購人民幣3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產
品IV的協議

「結構性存款產品I」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根據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於
2025年1月3日認購的人民幣45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產品，其已於2025年3月3日全部贖回

「結構性存款產品II」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根據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於
2025年1月6日認購的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產品，其已於2025年2月17日全部贖回



10

「結構性存款產品III」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根據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II，
於2025年2月17日認購的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
存款產品

「結構性存款產品IV」 指 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根據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IV，
於2025年2月17日認購的人民幣30百萬元的結構性
存款產品

「燕之屋絲濃
 生物科技」

指 廈門市燕之屋絲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2023
年10月2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廈門燕之屋燕窩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黃健

香港，2025年3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黃健先生、鄭文濱先生、李有泉先生及
黃丹艷女士；(ii)非執行董事劉震先生及王亞龍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肖偉
先生、陳愛華先生及林曉波先生。


